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第338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99年1月13日（星期三）上午9時
貳、地點：臺北市仁愛路1段50號8樓805會議室
參、主席：彭主任委員芸                            記錄：林煜堂 
肆、出席委員：陳副主任委員正倉、謝委員進男、劉委員崇堅、鍾委員起惠、翁委員曉玲、李委員大嵩
列席人員：陳主任秘書昌宏、吳技監嘉輝、高技監凱聲、江技監幽芬、洪參事仁桂、蔡參事國楨、楊參事英蘭、蔡副處長炳煌(代理處長)、陳處長國龍、林處長清池(鄭副處長康代)、陳處長子聖、何處長吉森、高處長福堯、鄭處長泉泙、洪處長若用、黃主任雪櫻
伍、確認第337次會議紀錄
陸、報告事項：

     第一案：為行政院核定「我國數位無線電視頻率資源開放政策規劃方案」報告案。
提案單位：綜合企劃處
       說明：由於科技日新月異，通訊傳播產業已朝數位化及寬頻化之趨勢發展。為因應這種趨勢及促進國家經濟發展，行政院邀集本會、交通部、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NICI)等產官學界經多次會商研議，於98年12月29日核定交通部所報「我國數位無線電視頻率資源開放政策規劃方案」(以下簡稱開放方案)並函請本會據以辦理釋照事宜。上開方案含執照釋出張數、使用頻道、釋照時程、適用法源依據、經營區域、執照頻寬、使用技術、執照年限及發放方式等事項，爰綜合企劃處謹依該方案擬議本會於「數位無線電視」及「行動電視」業務開放之應辦理事項，連同本案緣由、辦理經過及開放方案內容等提向委員會議報告。
       結論：洽悉。
第二案：本會有線廣播電視審議委員會第44次會議審議結果報告案。

提案單位：營運管理處

說明：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8條規定及本會第188次委員會議決議，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有關有線廣播電視審議委員會之審議事項為本會組織法第8條規定應經委員會議決議事項之前置程序；其相關審議事項經由審議委員會會議決議後，其審議結果再提報本會委員會議決議。另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2條規定，審議委員會應有3/5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並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本(99)年1月5日所召開之有線廣播電視審議委員會第44次審議會議符合上揭法定程序，營運管理處謹將該次會議審議結果清單及會議紀錄，提向委員會議報告。
結論：洽悉。
第三案：本會有線廣播電視審議委員會第45次會議審議結果報告案。

提案單位：營運管理處

說明：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8條規定及本會第188次委員會議決議，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有關有線廣播電視審議委員會之審議事項為本會組織法第8條規定應經委員會議決議事項之前置程序；其相關審議事項經由審議委員會會議決議後，其審議結果再提報本會委員會議決議。另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2條規定，審議委員會應有3/5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並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本(99)年1月12日所召開之有線廣播電視審議委員會第45次審議會議係依第44次會議審議結果，請相關系統經營者及頻道供應商(U Life及東森得易購)代表到會說明。營運管理處謹將該次會議審議結果清單及會議紀錄，提向委員會議報告。
結論：
一、洽悉。
二、該案涉及多家系統經營者之頻道變更計畫，將直接影響眾多收視戶之權益，爰請提送委員會議審議。

柒、討論事項：
第一案：有線電視數位化實驗區行政計畫討論案。
提案單位：綜合企劃處
說明：有線電視數位化為國家產業數位化政策之一環，97年11月12日行政院政務委員所主持之分工協調會議決議由本會負責有線電視數位化政策規劃，爰本會將其列入施政目標。為規劃有線電視數位化，本會召開多次會議討論，並數次邀請產、官、學界共同研討，於本會第329次委員會議獲致共識：鼓勵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以自願方式提出部分區域有線電視數位化示範(實驗)區。彭主任委員隨後即指示綜合企劃處儘速研提相關行政計畫。該處謹依上開指示將所研議之行政計畫、連同本案緣由、辦理經過及研析意見等提請委員會議審議。
決議：

1、 本案審議通過，請續行辦理有線電視數位化實驗區行政計畫之公告事宜。
2、 有線電視數位化實驗區自申設核可日起實驗半年，並即進行檢討評估。
第二案：教育廣播電臺等7家全區網無線廣播電臺97年度事業營運計畫執行情形評鑑複審討論案。

提案單位：營運管理處
說明：廣播電視法第12條第5項規定：「主管機關應就廣播或電視事業所提出之營運計畫執行情形，每2年評鑑1次。」同條第6項規定：「前項評鑑結果未達營運計畫且得改正者，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改正；其無法改正，主管機關應註銷廣播、電視執照。」97年度應辦理評鑑之全區網無線廣播電臺，計有教育廣播電臺、內政部警政署警察廣播電臺、復興廣播電臺、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正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台北國際社區文化基金會及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臺等7家電臺。相關評鑑作業經營運管理處先就各業者之申請表及提報文件進行初步檢視，復提交依「無線電視事業營運計畫評鑑作業要點」第4點規定所組成之工作小組進行書面審查及現場訪視，並依評分表所列評鑑項目予以初審評分。該處謹將本案緣由、辦理經過、初審結果建議及研析意見等提請委員會議審議。
決議：
一、通過工作小組初審建議，教育廣播電臺等7家全區網無線廣播電臺之評鑑結果均為「合格」。
二、部分業者之待改善事項請依委員會議意見儘速調整修正，並列為下次評鑑審查事項。
第三案：高畫質電視傳輸系統建置業務自99年起移至本會辦理有關發射站臺及微波節目鏈路等之第2階段建置討論案。

提案單位：技術管理處

說明：行政院新聞局(以下簡稱新聞局)為推動國家無線電視產業朝高畫質、行動接收服務發展，於94年提出「公廣計畫」，其中含捐贈「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以下簡稱公視)辦理「高畫質電視(以下簡稱HDTV)頻道建置」計畫，該計畫又含「高畫質傳輸系統建置工程」等3項子計畫。而行政院97年11月12日所召開之本會與新聞局業務劃分協調會議決議：自99年度起「高畫質電視傳輸系統建置業務」移至本會辦理。為釐清HDTV試播政策，技術管理處於98年間召開「數位無線電視共同傳輸平臺」建置計畫籌備會議等相關會議研議；另新聞局為上開業務移撥致行政計畫調整乙事詢問本會相關規劃乙函，本會98年6月8日先行函復該局保留HDTV試播相關建置預算，俟釐清相關政策後，再提供後續規劃建議供參。技術管理處謹擬議HDTV環島微波續建計畫及第2階段HDTV試播發射站續建計畫等有關高畫質電視傳輸系統建置業務之2規劃案、連同本案緣由、辦理經過、產官學界意見及研析意見等提請委員會議審議。
決議：本案相關案情仍有疑義，爰請釐清後續提委員會議審議。
第四案：數位無線電視共同傳輸平臺建置業務及後續維運續行討論案。

提案單位：技術管理處
說明：「共同傳輸平臺計畫」原為行政院新聞局(以下簡稱新聞局)「數位娛樂計畫」項下之子計畫，以五年為期（92~96年）逐步完成全國各項數位傳輸軟、硬體建設，以提供全民最佳的數位視聽環境。97年11月12日行政院召開本會與新聞局業務劃分協調會議，決議將共同傳輸平臺建置及高畫質傳輸系統建置兩項業務自99年度起移由本會辦理。查共同傳輸平臺自92年開始建置，建置項目包含數位轉播站(主站)、數位無線電視改善站(以下簡稱數位改善站)及微波站等，並已完成2個數位轉播站、19個數位改善站及臺馬、南港山、集集大山、綠島及壽山等5個微波站之建置。另98年規劃建置澎湖西嶼站、坪林和尚山站及嘉義隙頂站等3個數位改善站， 99年度則擬依原定30站規劃，續建臺北平溪站等6個數位改善站。上開99年度規劃經本會第322次委員會議審議決議略以：請技術管理處邀集有關機關及本會相關單位就法規、建置設備、預算、涵蓋範圍及地方需求等通盤考量後續提委員會議審議。技術管理處依上開決議辦理完竣後，謹將本案緣由、辦理經過、研析意見、後續建置方案及維運等事項提請委員會議審議。
決議：全國數位改善站之建置由技術管理處統籌規劃，並與三區監理處協調地方政府共同辦理。
第五案：公告「連接第一類電信事業之建築物責任分界點以內之簡易電信設備草案」討論案。
提案單位：技術管理處
說明：96年7月11日修正公布之電信法第43條第1項規定：「連接第一類電信事業之電信設備，應交由電信工程業者施工及維護。但建築物責任分界點以內之所有電信設備得由電器承裝業者施工及維護。前項設備經主管機關公告為簡易者，不在此限。」為明訂公告建築物內之簡易電信設備，技術管理處於98年6月22日起多次邀請相關政府單位、消保團體、電器公會及保全商業公會等團體召開公開說明會、公聽會等會議討論協商，亦曾邀請產官學及消保團體等舉行諮商會議，就消費者權益、設備技術成熟性等相關議題討論。謹將本案辦理經過、產官學界彙整意見、研析意見、所擬草案及其預告事宜等提請委員會議審議。
決議：本案審議通過，請依委員會議意見修正本草案後，續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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